
【請接續背面】 

 

第一銀行 109 年新進人員甄選試題 

甄選類別【代碼】：一般行員(法律組)【R0930-R0934】 

專業科目：法律常識(含民法、銀行法、票據法、民事訴訟法、強制執行法及洗錢防制相關法令)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

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該節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80 題，每題 1.25 分，共 100 分。 
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
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
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 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
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3】1.下列何種事由消滅時效不中斷？ 

承認 聲請調解 請求後一年起訴 申報和解債權 

【2】2.依民法規定，甲向 A 銀行借款新臺幣 30 萬元，甲與 A 銀行間法律關係為何？ 

使用借貸 消費借貸  消費寄託 動產租賃 

【1】3.關於債權人受領遲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債務人無須提出給付  債務人無須支付利息 

債務人僅就故意及重大過失負責 債務人得請求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 

【4】4.關於民法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慰撫金）之請求，於下列何種情形，被害人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配偶與他人通姦  兒子遭車禍撞擊死亡 

本人名譽權受侵害，且情節重大 本人所有之名車遭撞擊毀損 

【4】5.依民法規定，下列何項物權不以移轉占有為必要？ 

地上權 動產質權 典權 抵押權 

【2】6.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債之消滅原因？ 

提存 債務承擔 混同 債務免除 

【4】7.甲將其所有之A 地設定抵押權給乙，之後又將A 地設定地上權予丙，依民法規定，A 地原本所設定之抵押權效力如何？ 

溯及一開始不生效力 效力未定 自始無效 不受影響 

【1】8.甲男、乙女為夫妻，惟因甲男長年在國外經商，乙女遂與單身之丙男日久生情，乙女與丙男性行為後生下丁子，依
民法規定，丁子之法律上生父為何人？ 

甲男 丙男 甲男及丙男 由甲男及丙男抽籤決定 

【3】9.依民法規定，收養經法院認可者，何時發生效力？ 

法院為認可裁定當日  法院認可裁定確定時 

溯及於收養契約成立時  溯及於被收養人出生時 

【4】10.關於民法委任契約之規定，受任人已受概括委任，下列何行為即無須特別授權？ 

贈與 土地之出賣 和解 房屋出租一年 

【1】11.關於民法「意定監護契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意定監護契約之受任人僅得為一人 

意定監護契約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後，本人有正當理由者，仍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意定監護契約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前，意定監護契約之本人得隨時撤回之 

【4】12.依民法規定，下列何法律關係當事人間非屬「公同共有」？ 

合夥人對於合夥財產  共同財產制之夫妻 

繼承人於分割遺產前對於遺產之全部 區分所有權人對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專有部分 

【3】13.民法關於「抵銷」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 

清償地不同之債務，亦得為抵銷 

因侵權行為而負擔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禁止扣押之債，其債務人不得主張抵銷 

【4】14.甲有一棟透天厝Ａ屋出租予乙，約定租賃期間 6 年，租約未經公證。其後，甲於Ａ屋交付予乙占有使用期間，將Ａ
屋出賣予丙，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得約定無償租賃契約 

乙得向丙主張租賃契約存在 

租賃期間，租賃物之修繕，原則上由承租人自行負擔 

乙於租賃期間，無須經甲同意，得將Ａ屋之一部分自行轉租 

【2】15.有關票據「簽名」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 

二人以上共同簽名時，應各自負責，與他人無關 

票據上之簽名，得以蓋章代之 

票據上雖有限制行為能力人之簽名，不影響其他簽名之效力 

【4】16.代理人未載明為本人代理之旨而簽名於票據時，依票據法規定，應由下列何者負票據上之責任？ 
本人與代理人共同負票據上之責任 本人或代理人擇一負票據上之責任 
本人負票據上之責任  代理人負票據上之責任 

【1】17.依票據法規定，票據喪失時，票據權利人得為止付之通知。但應於提出止付通知後幾日內，向付款人提出已為聲請
公示催告之證明？ 
 5 日  10 日  15 日  30 日 

【4】18.匯票、本票之執票人，對前手之追索權，自何時起算 1 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 
自發票日起算 自到期日起算 自被訴之日起算 自作成拒絕證書日起算 

【1】19.甲於匯票上有「免除擔保付款」之記載者，依票據法規定，甲所為之記載效力如何？ 
無效 有效 得撤銷 得廢止 

【2】20.依票據法規定，執票人應於到期日或其後二日內，為付款之提示。付款經執票人之同意，得延期為之。但以提示後
幾日為限？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4】21.票據法中有關「利息」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金額支付之利息 發票人得記載對於票據金額支付之利率 
利率未經載明時，定為年利 6 釐 除特約另有約定外，利息自到期日起算 

【4】22.依票據法規定，執票人允許參加承兌後，其追索權為何？ 
得隨時行使追索權  得於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權 
不得再行使追索權  不得於到期日前行使追索權 

【2】23.執票人向下列何人行使追索權時，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 
匯票發票人 本票發票人 匯票背書人 支票背票人 

【4】24.依票據法規定，發票地在國外，付款地在國內者，支票之執票人，應於發票日後多久內，為付款之提示？ 
七日 十五日 一個月 二個月 

【1】25.甲對乙、丙、丁三人行使追索權時，依票據法規定，須作成幾份拒絕證書？  
一份 兩份 三份 四份 

【4】26.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票據經變造時，簽名在變造前者，依原有文義負責 
票據經變造時，簽名在變造後者，依變造文義負責 
票據經變造時，不能辨別前後時，推定簽名在變造前 
票據變造，其參與或同意變造者，簽名在變造前，依原有文義負責 

【1】27.依票據法規定，執票人不得拒絕下列何種情形？ 
一部分之付款 一部分之背書 一部分之承兌 到期日前之付款 

【4】28.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惡意取得票據者，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 
以有重大過失取得票據者，仍得享有票據上之權利 
以無對價取得票據者，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 
以不相當之對價取得票據者，不得享有優於其前手之權利 

【4】29.銀行經營之業務項目，如有涉及外匯者，應經下列何機關之許可？ 
金管會 財政部 經濟部 中央銀行 

【4】30.下列何者不是銀行授信項目？ 
透支 保證 承兌 私募 

【4】31.下列何者不屬於銀行之「票據融通」業務？ 
押匯 貼現 墊付票款 信用放款 

【3】32.銀行對借款人授信所提之擔保物，下列何者不屬於銀行法界定「擔保授信」的範疇？ 
權利質權 不動產抵押權 口頭保證承諾 借款人營業交易所發生之應收票據 

【1】33.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股票應為下列哪一種樣式？ 
記名式 不記名式 未有規定 以不記名式為原則 

【2】34.銀行與客戶間因信用狀開發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以下列何者定之？ 
口頭 契約 慣例 法理 

【3】35.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覈實決定借款人所提質物或抵押物放款值之依據為何？ 甲、時值 乙、折舊率 丙、銷售性 
丁、替代性 
僅甲丙丁 僅乙丙丁 僅甲乙丙 甲乙丙丁 

【3】36.銀行在營業廳掛牌之利率，應以下列何者為準？ 
月率 旬率 年率 半年率 

【4】37.銀行淨值占資產總額比率低於百分之二者，視為下列何者？ 
資本不足 資本適足 資本顯著不足 資本嚴重不足 

【3】38.商業銀行辦理中期放款之總餘額，不得超過其所收下列何者之總餘額？ 
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 定期存款 儲蓄存款 

【1】39.外銀在我國境內登記營業之分行，應依據下列何法辦理？ 
銀行法、公司法 公司法、海商法 銀行法、行政法 證券法、保險法 

【1】40.除另有規定者外，商業銀行因行使抵押權或質權而取得之不動產或股票，應自取得之日起多久時間內處分之？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4】41.有關不動產信用銀行之主要任務，下列何者錯誤？ 
都市改良 道路建設 觀光設施 協助改善生產設備 

【1】42.銀行申報虧損逾資本三分之一者，如逾期未補足資本，金管會應如何處理？ 
派員接管或勒令停業 派員輔導或限期改善 指定監管或限期改善 限期改善或派員監管 

【3】43.有關民事訴訟當事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 胎兒，關於其可享受之利益，有當事人能力 
非法人團體，一律有當事人能力 中央機關有當事人能力 
 



【3】44.有關民事訴訟程序中證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除另有規定外，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者，無庸舉證 
除另有規定外，於他人之訴訟，無為證人之義務 
證人與當事人間有特定親屬關係，證人得拒絕證言 

【2】45.對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幾日內之不變期間為之？ 
 10 日  20 日  30 日  60 日 

【4】46.依民事訴訟法之上訴第三審規定，下列何者非「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事由」？ 
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  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 
判決不備理由  當事人於一、二審訴訟程序未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3】47.有關支付命令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債權人之請求，以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數量為標的者，得聲請法院依督促程序發支付命令 
聲請支付命令，債權人應釋明請求 
法官應開庭訊問債務人，瞭解事實後再就支付命令之聲請為裁定 
確定之支付命令裁定，得為執行名義 

【3】48.有關民事訴訟代理人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除經審判長許可外，訴訟代理人應委任律師為之 
訴訟代理人就捨棄、認諾事項，須受特別委任 
訴訟代理權，因本人死亡、破產或訴訟能力喪失而消滅 
訴訟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均得單獨代理當事人 

【4】49.有關訴訟程序停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得為抗告 
當事人得以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當事人兩造無正當理由遲誤言詞辯論期日，除另有規定外，視為合意停止訴訟程序 
合意停止訴訟程序之當事人，自陳明合意停止時起，如於 2 個月內不續行訴訟，視為撤回其訴或上訴 

【2】50.有關民事訴訟法當事人書狀應遵循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除另有規定外，當事人或代理人應於書狀內簽名或蓋章 
書狀及其附屬文件，僅提出乙份予法院即可 
除另有規定外，當事人書狀應記載應為之聲明或陳述 
除另有規定外，當事人於書狀內引用所執之文書者，應添具該文書原本或繕本或影本 

【2】51.有關民事訴訟法「送達」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十日發生效力 
對於無訴訟能力之人為送達，應向其本人為之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指定送達代收人向受訴法院陳明者，應向該代收人為送達 

【2】52.有關判決確定時點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得上訴判決，於上訴期間屆滿時 
不得上訴判決，於判決書送達時 
上訴期間尚未屆滿，僅一方有上訴權，於該方上訴又撤回上訴時 
上訴期間尚未屆滿，僅一方有上訴權，於該方捨棄上訴權時 

【2】53.甲因行車事故對乙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20 萬元之民事訴訟，此案適用下列何種訴訟程序？ 
小額訴訟程序 簡易訴訟程序 通常訴訟程序 公示催告程序 

【1】54.下列何者非得再審事由？ 
判決有誤寫、誤算之顯然錯誤者 判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  為判決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 

【2】55.甲（住所台北）在台中有一土地，遭乙（住所高雄，現居台南）無權占有，甲欲對乙提起民法第 767 條所有物返還
請求訴訟，要求乙應返還該土地，甲應向下列哪一個地區的法院提起本訴？ 
台北 台中 高雄 台南 

【3】56.依民事訴訟法規定，得於第二審程序中提起反訴之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經他造同意  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反訴之利益 
他造於提起反訴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利益 

【3】57.依強制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執行名義？ 
依公證法規定得為強制執行之公證書 假扣押裁定 
訴訟外成立之和解書  拍賣抵押物裁定 

【1】58.有關聲請強制執行之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聲請執行得以言詞為之  聲請人應提出執行名義之證明文件 
聲請書狀內宜記載執行之標的物 除另有規定外，應繳納執行費 

【4】59.依強制執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聲請或聲明異議」之事由？ 
不服執行法院強制執行命令 不服書記官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 
認有違反強制執行程序應遵守程序之虞 主張有消滅或妨礙債權人請求之事由 

【4】60.下列何者不是「動產」之強制執行方法？ 
查封 拍賣 變賣 強制管理 

【2】61.有關「查封動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由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為之 查封動產，直接由債權人實施占有 
查封時得檢查、啟視債務人居住所、倉庫 必要時，得請警察到場協助 

【4】62.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下列何者非屬「不得查封之動產」？ 
債務人所必需之衣服、寢具 債務人共同生活親屬職業上所必需之器具、物品 
遺像、牌位  已發表之發明或著作 

【3】63.有關拍賣不動產公告中應載明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不動產所在地 拍賣原因 聲請拍賣之債權人姓名 拍賣後是否點交 

【1】64.下列何者非屬就「債務人對第三人之金錢債權」為執行時之換價程序？ 

扣押命令 收取命令 移轉命令 支付轉給命令 

【1】65.有關停止執行之效力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不論停止執行事由，皆得停止整個執行程序 

停止執行事由發生於開始執行前，法院不得開始強制執行 

停止執行事由發生於開始執行後，執行法院不得繼續執行 

除執行障礙事由外，停止執行事由僅在有關之當事人間發生效力 

【2】66.有關「債權憑證」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債權憑證得為執行名義 

依債權憑證聲請執行，一律徵收執行費 1,000 元 

債權人聲請執行，而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執行者，執行法院得逕行發給憑證 

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債權人亦查報無財產者，應發給債權憑證 

【2】67.有關「對其他財產權執行」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薪資為強制執行，於債權人之債權額及強制執行費用額之範圍內，其效力及於扣押後應受及增加之給付 

債務人依法領取之社會福利津貼，得為強制執行 

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債務人生活所必需者，不得為強制執行 

就債務人基於債權得請求第三人交付動產之權利為執行時，執行法院得以命令禁止債務人處分，並禁止第三人交付 

【3】68.有關行為及不行為請求權之執行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執行法院得以債務人之費用，命第三人代為履行 

依執行名義，債務人應為一定之行為，而其行為非他人所能代履行者，債務人不為履行時，執行法院得定債務人履行
之期間 

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者，視為自該判決之案件起訴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 

關於共有物分割之裁判，執行法院得將各繼承人或共有人分得部分點交之 

【3】69.依強制執行法規定，執行名義為確定終局判決者，對下列何者無效力？ 

當事人  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 

訴訟程序中所有參加人  為他人而為原告之該他人 

【2】70.依強制執行法及其子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執行法院成立之和解，為訴訟外之和解，無執行力 

確定判決之執行，以確認判決且適於強制執行者為限 

確定判決如就同一債務命數債務人連帶履行者，債權人得專對債務人中之一人聲請為全部給付之執行 

確定判決命合夥履行債務者，應先對合夥財產為執行 

【4】71.依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規定，下列何者應聯名出具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A.董事長 B.總經理 C.總稽核 D.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主管 

僅 ABC 僅 ABD 僅 BCD  ABCD 

【4】72.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定，金融機構對國內外交易之所有必要紀錄，應至少保存幾年？ 

永久保存 五十年 十年 五年 

【2】73.洗錢防制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不包括下列何者？ 

銀樓業 建築師 律師 會計師 

【3】74.金融機構對於由代理人辦理者，依法應如何處理？ A.確實查證代理之事實 B.以可靠、獨立來源之文件、資料或資
訊，辨識及驗證代理人身分 C.由代理人辦理之交易，三日後始生效力 D.保存該代理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予以記錄 

僅 ABC 僅 BCD 僅 ABD  ABCD 

【3】75.有關金融機構採取風險基礎方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確認、評估及瞭解其暴露之洗錢風險，並採取適當防制洗錢措施，以有效降低風險 

對於較高風險情形，應採取加強措施 

對於較低風險情形，為有效降低風險，不可採取簡化措施，至少應採取一般措施 

可以有效分配資源，並以最適當且有效之方法，降低經其確認之洗錢風險 

【1】76.金融機構應依重要性及風險程度，對現有客戶身分資料進行審查，並於考量前次執行審查之時點及所獲得資料之適
足性後，在適當時機對已存在之往來關係進行審查。上開適當時機不包括下列何者？ 

客戶變更電話號碼時 

客戶加開帳戶時 

依據客戶之重要性及風險程度所定之定期審查時點 

得知客戶身分與背景資訊有重大變動時 

【3】77.洗錢防制相關法規所稱的｢一定金額｣是指新臺幣多少金額？（含等值外幣） 

五百萬元 一百萬元 五十萬元 三十萬元 

【4】78.金融機構對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依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規定，應向下列何者申報？ 

中央銀行 財政部 金管會 調查局 

【2】79.依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規定，客戶為個人時，下列何者屬於銀行至少應取得的資訊，以辨識其身
分？ A.姓名、出生日期、戶籍或居住地址 B.工作證明、學歷證明 C.國籍、官方身分證明文件號碼、外國人士居留或
交易目的 D.父母親、兄弟姊妹及配偶姓名 

僅 AB 僅 AC 僅 ACD  ABCD 

【4】80.客戶或其實質受益人若為現任國外政府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銀行應如何處理？  

依法不得與該客戶建立業務關係 

將該客戶直接通報金融情報中心，尋求指引 

將該客戶直接通報外交部，尋求指引 

將該客戶直接視為高風險客戶，並採取強化確認客戶身分措施 


